
欧洲专利局与口头审理程序：最新情况 

 

根据欧洲专利局（EPO）局长于 2020 年 11 月 10 日发布的最新决定，除非

有“非常重要的理由”反对通过视讯会议进行口头审理，否则异议部门的口头审

理将通过视讯会议进行。上述决定适用于原定于 2021 年 1 月 4 日或之后在异议

部门进行的所有口头审理。 

 

自从新冠病毒（COVID-19）传播造成破坏以来，欧洲专利局越来越多地采

用口头审理程序，不仅是在审查程序中采用，而且正如我们在 2020 年 7 月的新

闻报中所介绍的那样，也在异议程序中采用，并且在少数情况下在上诉中采用。 

当前，审查程序中的口头审理程序默认采用视讯会议的形式，除非有“非常

重要的理由”反对以这种方式进行口头审理，例如需要获取口头证据。在这种情

况下，这些口头审理程序将被推迟到 2021 年 9 月 15 日之后。总体而言，预计在

接下来可预见的未来，将继续采用视讯会议进行口头审理程序。 

关于异议程序，根据 EPO 局长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发布的决定，引入了一

个试点项目，首次通过视讯会议进行口头审理程序，尽管这只能由异议部门酌情

决定并需要所有当事方的同意才能进行。然而，根据 EPO 局长于 2020 年 11 月

10 日发布的最新决定，该试点项目的有效期延长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，并适用

于原定于 2021 年 1 月 4 日或之后在异议部门进行的所有口头审理，除非如同在

审查程序中一样，有“非常重要的理由”反对通过视讯会议进行口头审理，否则

异议部门的所有口头审理将通过视讯会议进行。如果有非常重要的理由阻止在异

议中使用视讯会议进行口头审理，这些口头审理则将推迟到 2021 年 9 月 15 日之

后。 

“非常重要的理由”这一要求看起来几乎没有为在 EPO 内举行口头审理留

余地，尽管应当事方的请求此事仍然有可能。然而，如果这样的请求被驳回，则

不得针对该驳回单独提起上诉。有关方仅被告知驳回理由。EPO 局长最近的决定

所带来的实务变化将使远程参与度提高，其中不仅包括异议部门的成员、当事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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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其代理人以及陪同当事方或代理人的任何人，而且包括公众。 

确实，异议中的口头审理是普遍公开的，这与审查中的口头审理不同。为了

关注在异议中通过视讯会议进行的口头审理，公众只需简单地向 EPO 发出事先

通知（通过发送电子邮件至 EPO，即发送至 support@epo.org），并注明申请号、

口头审理的日期、请求者的姓名和请求者的电子邮件地址。作为回应，EPO 将通

过所给的电子邮件地址将口头审理的详细连接信息发送给请求者。更多信息可以

在 EPO 网站上找到，该网站还提供了所有口头审理的日程表。 

现在，上诉委员会的口头审理也可以通过视讯会议进行。然而，目前只有在

各当事方都同意的情况下，才能通过视讯会议进行。此等要求的改变，以及上诉

中通过视讯会议进行口头审理的进一步法律澄清，也是可以预期的。实际上，通

过插入新的第 15a 条修订《2020 年上诉委员会程序规则》的提案已于 2020 年 11

月 13 日向公众发布。该提案公开征询意见直至 2020 年 11 月 27 日。根据该提

案，可以引入“混合式”口头审理，其中一些人（当事方、代理人、陪同人员、

上诉委员会成员）亲自出席，而其他人通过视讯会议参加。有趣的是，该提案还

规定，在特殊情况下，委员会主席可以决定当事方、代理人或陪同人员必须通过

视讯会议参加口头审理。该条款是否会受到公众的青睐，以及如果不受青睐的话，

《上诉委员会程序规则》的第 15a 条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被修正，我们拭目

以待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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